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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桥经验”视野下社会工作参与未成年人
社区矫正工作的路径探索

胡力丹
(西南石油大学法学院ꎬ四川成都　 ６１０５００)

　 　 [摘　 要]“枫桥经验”是党的领导下的中国基层综合治理经验ꎬ是成功的本土基层治理实

践ꎬ对社会工作参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示范意义ꎮ 当前ꎬ我国

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正机制面临诸多困境ꎬ体现为缺乏专门机构、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等问题ꎬ这些

问题限制了对罪错行为未成年人的有效预防和保护ꎮ 未成年社区矫正有必要借鉴新时代“枫桥

经验”ꎬ依靠人民群众化解矛盾纠纷、坚持以人为本真情挽救原则、建立纵横相连的网格管理系

统等做法形成“枫桥式”治理路径ꎮ 社会工作与“枫桥经验”相结合的方式ꎬ将为未成年人社区矫

正领域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实践路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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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成年人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ꎬ而未成年人成

长和发展的重要环境是基层社会ꎮ 因此ꎬ基层社会

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防范和化解未成年人违法

犯罪ꎬ特别是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正ꎮ 如何利用本土

化来探索未成年人犯罪矫正的路径ꎬ“枫桥经验”在
这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一方面ꎬ“枫桥经验”不仅

专注于减少矛盾和纠纷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ꎬ还
旨在为其创造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ꎮ 通过有效解

决矛盾和纠纷ꎬ增强未成年人的法治意识ꎬ从而实

现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目标ꎮ 另一方面ꎬ“枫
桥经验”重视动员群众和基层干部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的发生ꎮ 通过利用基层治理中矛盾处理的优势

和便捷性ꎬ优先进行纠纷调解ꎬ这样做可以让涉案

未成年人充分了解受害人的诉求ꎬ真诚道歉ꎬ满足

受害人的合理要求ꎮ
“枫桥经验”起源于浙江诸暨枫桥区的社会主

义教育运动ꎬ其基本精神是“发动和依靠群众ꎬ矛盾

不上交ꎬ就地解决”ꎬ毛泽东亲笔批示后ꎬ该经验迅

速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播ꎮ 当前ꎬ未成年人矫正的

机制中出现缺乏专门机构、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等问

题ꎮ 前有学者通过结合“枫桥经验”探索社会工作

参与社区矫正取得了有效模式ꎮ 因此ꎬ本研究旨在

从“枫桥经验”的视角出发ꎬ探索社会工作如何参与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ꎬ并对其模式与路径进行深

入研究ꎮ
本研究将围绕以下问题展开探讨:(１)“枫桥经

验”指导下社会工作参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目

前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２)枫桥经验如何指导社会

工作参与未成年社区矫正工作? 有哪些路径?
通过回答上述问题ꎬ本研究旨在为未成年人社

区矫正工作的实践与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ꎬ促
进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健康发展ꎮ

一、文献研究

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中ꎬ社会工作作为一

种专业的助人实践ꎬ其重要性日益显著ꎮ 在中国特

色的社区治理框架下ꎬ“枫桥经验”作为一种具有深

远影响的基层治理模式ꎬ强调“预防为主、依靠群

众、化解矛盾、维护稳定”ꎬ为社会工作介入未成年

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引ꎮ 已

有研究从社区犯罪预防的角度对“枫桥经验”进行

了新的理论解读ꎬ认为该经验历经 ４０ 余年仍是我国

预防犯罪的“经典”模式ꎬ主要因其遵循人本主义理

念及社区矫正原则(杨张乔、王翀ꎬ２００４)ꎮ 在探索

“枫桥经验”新内涵的过程中ꎬ有研究者指出ꎬ尽管

该经验在社区矫正工作中进展良好ꎬ但作为一种非

监禁刑罚执行方式ꎬ其实践仍处于探索阶段ꎬ面临

诸多问题与挑战ꎬ如法律影响、工作力量不足以及

协调保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伊建仁ꎬ２０１４)ꎮ 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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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机制的构建方面ꎬ有学者借助

“枫桥经验”提出ꎬ以预防为主的源头治理模式能够

有效保护未成年人ꎬ倡导简化繁琐流程、加强引导ꎬ
实施多层次预防以避免遗漏(马立民、王莹ꎬ２０１８)ꎮ
随着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机制的逐步改革与完善ꎬ学
者们提炼了“枫桥经验”和“两说机制”中的有益做

法ꎬ主张通过树立儿童利益最大化的理念ꎬ建立五

位一体的保护与预防网格ꎬ并试点推行强制亲职教

育制度等举措ꎬ以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高继超ꎬ
２０１８)ꎮ “枫桥经验”在少年司法领域的运用为实现

本土化提供了另一条路径ꎮ 通过依托该经验ꎬ司法

理念得以进一步转变ꎬ行为与心理矫正实现了动态

融合ꎬ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也得到了加强(童飞

霜、刘园芝ꎬ２０１８)ꎮ 此外ꎬ有研究者指出ꎬ“枫桥经

验”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工作中的启示在于ꎬ
将“抓早抓小”的理念贯彻到矫正实践中ꎬ针对罪错

未成年人实施有针对性的矫正ꎬ重视思想教育与实

际帮扶相结合的帮教工作 (苏银侠、刘左鑫惠ꎬ
２０２３)ꎮ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ꎬ研究者们在

探讨“枫桥经验”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结合时ꎬ
展现了多维度的视角ꎬ并从不同层面提供了有益的

启示ꎮ 然而ꎬ这些研究在具体的实践应用中还有拓

展的空间ꎮ 首先ꎬ关于“枫桥经验”在未成年人社区

矫正中的应用ꎬ部分研究者聚焦其人本主义理念与

社区矫正原则的契合ꎬ这一观点揭示了“枫桥经验”
在我国社会治理中的持久性与普适性ꎬ然而ꎬ对其

如何在未成年人群体中具体实施缺乏深入讨论ꎮ
虽然强调了社区群众力量的重要性ꎬ但对于如何将

这种力量有效转化为矫正资源ꎬ尚未提供足够操作

性建议ꎮ 其次ꎬ文献中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现存问题

做了较为系统的总结ꎬ包括法律层面影响、工作力

量的制约及协调保障力量不足等ꎮ 这些问题确实

为社会工作介入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设立了现实的

门槛ꎮ 未来研究应当进一步探讨如何通过制度创

新、社会资源整合以及跨部门合作等手段ꎬ增强社

会工作者的实际介入能力和效果ꎮ 另外ꎬ关于预防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机制构建ꎬ部分学者提出了以

“源头治理”为主的预防策略ꎬ并倡导通过简化复杂

流程和强化家庭、社区多层次预防机制来减少犯

罪ꎮ 这一思路与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的国际

趋势相契合ꎬ但在具体的预防举措上ꎬ仍需要更加

本土化和情境化的探讨ꎮ 例如ꎬ如何在不同社会背

景和社区条件下ꎬ确保这些预防机制的可持续性和

效果ꎬ还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总体来看ꎬ现有文献对“枫桥经验”与未成年人

社区矫正的结合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和实

践方向ꎮ 这一领域的研究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化ꎬ特
别是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与本土经验结合的具体

路径上ꎬ尚有探索空间ꎮ
二、枫桥经验下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

问题与挑战

(一)未成年犯罪现状与趋势分析

２０２３ 年ꎬ检察机关认真落实“教育、感化、挽救”
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ꎬ采取依法惩治、
精准帮教和提前预防有机结合ꎬ力防未成年人重新

犯罪ꎮ 当今未成年人犯罪呈以下发展趋势:
低龄化趋势显著ꎮ 近年来ꎬ中国未成年犯罪呈

现出低龄化的明显趋势ꎮ 越来越多的犯罪案件涉

及未成年人ꎬ而且犯罪年龄逐渐年轻化ꎬ甚至出现

了 １０ 岁以下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ꎮ 根据«未成年

人白皮书(２０２３)»显示ꎬ２０２３ 年ꎬ全国检察机关受理

审查起诉 １４ 周岁至 １６ 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１００６３ 人ꎬ同比上升 １５.５％ꎮ
暴力化趋势显著ꎮ 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类

型相对集中ꎬ暴力化趋势明显ꎮ ２０２３ 年全国检察机

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较多的罪名包

括:盗窃罪 ２９９７６ 人、强奸罪 １０２３２ 人、聚众斗殴罪

９９９９ 人、抢劫罪 ８３７８ 人、诈骗罪 ７８７９ 人、寻衅滋事

罪 ６２２３ 人ꎬ六类犯罪人数合计占受理审查起诉未成

年人犯罪总数的 ７４.７％ꎮ
团伙化趋势显著ꎮ 未成年人犯罪的团伙化趋

势尤为突出ꎮ 许多未成年人ꎬ尤其是那些辍学或生

活状态散漫的群体ꎬ往往因缺乏社会约束ꎬ容易卷

入不良群体的圈子ꎮ 尤其令人警惕的是ꎬ这些未成

年人往往不单独作案ꎬ而是以团伙形式进行ꎬ形成

了相对稳定的作案小团体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年满 １６
周岁的未成年人有时成为幕后策划者ꎬ负责组织不

满 １６ 周岁的同伴实施犯罪行动ꎬ这种团伙化现象发

展成“盗、运、销”一体的犯罪链条ꎬ这不仅加剧了违

法行为的复杂性ꎬ也使得打击和预防工作面临更大

挑战ꎮ
(二)“枫桥经验”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现

存问题

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中ꎬ“枫桥经验”提供

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ꎬ强调预防为主、依
靠群众、化解矛盾与维护社会稳定ꎮ 然而ꎬ尽管这

一模式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提供了启示ꎬ实际操作

２



２０２５ 年第 ２ 期(总第 ２ 期)第 １ 卷 理论研究学刊 ＩＳＳＮ: ３０８０￣０４１２

中仍面临一系列问题ꎬ制约了其有效性ꎮ 以下从法

律层面、工作力量、群众参与、惩戒教育、家庭影响

及矫正方法等方面ꎬ探讨枫桥经验下未成年人社区

矫正工作的现存问题ꎮ
１.法律层面的影响

尽管«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社区矫正的依

法实施ꎬ但尚未明确具体的执行主体与程序ꎮ 虽然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公检法

部门职责不清的问题ꎬ但其作为规章的法律效力较

弱ꎬ无法为社区矫正提供足够的法律支持ꎮ 特别是

在未成年人矫正方面ꎬ法律对这一特殊群体的规定

不够细化ꎬ影响了矫正工作的效果ꎮ 缺乏明确的法

律程序和有效的执行机制ꎬ导致未成年人社区矫正

在实践中面临诸多困难ꎮ
２.工作力量的制约

随着社区矫正工作量迅速增加ꎬ基层司法所力

量明显不足ꎬ尤其在未成年人矫正中尤为突出ꎮ 一

方面ꎬ社区矫正人员数量严重不足ꎬ难以有效监管

和矫正未成年人ꎻ另一方面ꎬ专业社工的缺乏使心

理矫治、风险评估等工作难以深入ꎬ许多工作流于

表面ꎬ无法达到预期效果ꎮ 此外ꎬ社区矫正队伍的

不稳定性也导致未成年人矫正难以持续ꎬ矫正质量

难以得到保障ꎮ
３.群众工作与社区矫正的结合不足

“枫桥经验”注重发挥群众参与的力量ꎬ但在未

成年人社区矫正领域ꎬ群众工作与矫正工作尚未实

现紧密结合ꎮ 一方面ꎬ社会对矫正对象ꎬ特别是未

成年人ꎬ仍存有较深的偏见和歧视ꎬ许多人对这些

未成年人缺乏足够的理解、关爱和尊重ꎮ 另一方

面ꎬ社区未能有效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未成年

人的矫正与支持工作中ꎬ这使得矫正对象感受到的

关怀不足ꎬ难以融入社会ꎬ甚至加重了他们的孤立

感和被社会排斥的情绪ꎮ 这种不友好的社会环境

不仅增加了未成年矫正对象的心理压力ꎬ也提高了

他们再次犯罪的风险ꎬ使得矫正工作的效果大打折

扣ꎮ 尽管枫桥经验倡导通过群众力量化解矛盾、促
进社会和谐ꎬ但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中ꎬ这一理念

的应用尚未充分落实ꎮ 要真正发挥群众参与的作

用ꎬ必须通过加强社会宣传和教育ꎬ消除对未成年

矫正对象的成见ꎬ营造一个更加包容、理解的社会

环境ꎬ进而为未成年人的矫正与重塑提供坚实的社

会支持ꎮ
４.非强制性措施的效力不足

在社区矫正工作中ꎬ虽然针对未成年人制定了

一系列教育与矫治制度ꎬ但这些制度往往缺乏强有

力的执行保障ꎮ 当矫正对象不配合时ꎬ缺乏相应的

惩罚或纠正措施ꎬ使得制度的约束力大打折扣ꎮ 与

国外一些由法院直接裁定并监督执行的社区矫正

模式相比ꎬ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在强制性和权威性

上显得不足ꎮ 这种弱势执行力容易导致未成年矫

正对象在矫正过程中对法律的重视程度降低ꎬ甚至

产生轻视或藐视法律的态度ꎮ 由于缺乏足够的法

律威慑和有效监督ꎬ部分未成年矫正对象在矫正期

间未能真正意识到其行为的法律后果ꎬ导致矫正效

果难以达到预期目标ꎮ 更为严重的是ꎬ这种执行力

度的不足使得部分未成年人在矫正期满后再次走

上犯罪道路ꎬ形成恶性循环ꎬ反映出矫正工作的实

际成效与社会期待之间的巨大差距ꎮ 因此ꎬ亟待加

强社区矫正工作的强制性和执行力度ꎬ提升其权威

性ꎬ确保矫正措施的有效落实ꎬ进而真正发挥对未

成年人行为矫正和预防犯罪的作用ꎮ
５.家庭因素的影响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往往与家庭环境有密切关

系ꎮ 例如ꎬ在独生子女政策下ꎬ部分父母对孩子过

度溺爱ꎬ使得一些未成年犯罪者在社区矫正过程

中ꎬ家长往往采取包庇的态度ꎬ力求获得宽大处理ꎮ
这种宽容的态度向未成年人传递了错误的信号ꎬ使
他们误以为即便犯错也会受到保护ꎬ从而削弱了矫

正措施的惩戒效果ꎮ 此外ꎬ单亲家庭或父母外出务

工导致家庭关爱的缺失ꎬ使得这些未成年人在社区

矫正中缺乏必要的支持ꎬ最终影响了矫正效果ꎬ甚
至增加了再次犯罪的可能性ꎮ

６.矫正方法的影响

社区矫正的效果不仅取决于制度ꎬ还与矫正人

员的素质及其方法密切相关ꎮ 未成年矫正对象通

常面临复杂的心理问题ꎬ因此ꎬ如果矫正人员能够

根据个体心理状态制定针对性的帮扶策略ꎬ未成年

对象往往会积极配合ꎬ从而取得良好效果ꎮ 然而ꎬ
如果矫正人员态度粗暴或缺乏专业知识ꎬ可能会引

发未成年人对矫正工作的抵触情绪ꎬ甚至导致矫正

失败ꎬ增加他们再次犯罪的风险ꎮ 因此ꎬ枫桥经验

中的“依靠群众”理念应与更专业的支持相结合ꎬ以
实现社区矫正工作的精准化和个性化ꎮ

三、“枫桥经验”指导下社会工作介入未成年人

社区矫正

“枫桥经验”的核心理念与原则强调以人为本、
真情挽救的理念ꎬ倡导人民群众参与ꎬ建立纵横互

通的网格管理系统开展未成年人社区矫正ꎬ对于未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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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预防和矫正具有精准的指导价

值ꎮ 正是因为未成年人具有较强的可塑性ꎬ社会工

作者开展工作时要结合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ꎬ
有针对性地进行生理、心理健康、道德法制等方面

的教育ꎬ注重培养未成年人的自尊、自爱、自信等良

好品质ꎬ帮助罪错行为未成年人矫正ꎮ 然而ꎬ无论

是在家庭、学校等微观层面ꎬ还是在社会、国家等宏

观层面ꎬ我国针对未成年人矫正工作都存在不同程

度的问题ꎬ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并积极解决ꎮ
(一)强调以人为本、真情挽救的理念

“枫桥经验”始终将人文关怀置于首位ꎬ其诞生

源于对人的深切关注ꎮ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那个以阶

级斗争为主题的特殊时期ꎬ枫桥人展现了非凡的勇

气和开阔的胸襟ꎬ将“四类分子”视作人对待ꎮ 他们

没有采取当时普遍实行的冷酷压制和严厉打击的

方式ꎬ而是创新地运用说理教育改造策略ꎮ “枫桥

经验”强调以人为本、真情挽救的理念在未成年人

社区矫正中具有重要的意义ꎬ这一理念与“枫桥经

验”的核心价值相契合ꎬ共同构建了一种关爱、尊重

和重建的矫正模式ꎮ
首先ꎬ以人为本的理念强调将未成年人视作社

会的一员ꎬ而非仅仅是犯罪者或问题人群ꎮ 这种理

念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尊重和关爱ꎬ倡导将其作为

矫正过程中的主体和参与者ꎬ而不是被动接受治疗

的对象ꎮ 因此ꎬ将这一理念运用于未成年人社区矫

正中ꎬ就是要尊重未成年人的主体地位ꎬ关注他们

的个体需求和特点ꎬ以实现更有效的矫正效果ꎮ 其

次ꎬ真情挽救的理念强调了对未成年人的关怀和支

持ꎬ鼓励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以真诚的情感去帮助

他们走出犯罪的困境ꎮ 这种理念与“枫桥经验”中

的“群众说事、法官说法”的精神相呼应ꎬ强调了社

会的温情与关怀ꎮ 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中ꎬ社会工

作者需要倾听未成年人的心声ꎬ了解他们的困境和

需求ꎬ给予他们真诚的支持和帮助ꎬ从而激发他们

内在的改变动力ꎬ重建自信和希望ꎬ构建起一种关

爱、尊重和重建的矫正模式ꎬ为未成年人的成长和

社会融合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和保障ꎮ
(二)倡导人民群众参与ꎬ依靠群众做好矛盾

化解

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是“枫桥经验”的精髓ꎬ
亦是对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治理理念的传承和发扬ꎮ
倡导人民群众参与ꎬ依靠群众做好矛盾化解对未成

年人进行社区矫正ꎬ与“枫桥经验”中“群众说事、法
官说法”的理念紧密相关ꎬ彰显了社会治理的民主

性和群众性ꎮ
首先ꎬ群众参与能够促进社区矫正的多元化和

民主化ꎮ 社区矫正不仅仅是社会工作者的一项技

术活动ꎬ更是一个社会工作者参与的社会治理过

程ꎮ 通过引导和激发社区居民的参与ꎬ可以将社会

资源最大化地调动起来ꎬ形成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

格局ꎬ提高矫正工作的效率和质量ꎮ 例如ꎬ成立由

社区居民和相关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社区治理委员

会ꎬ负责监督和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决策和管理ꎮ
社区治理委员会可以通过定期会议、座谈会等形

式ꎬ听取居民的意见和建议ꎬ与社区矫正机构进行

沟通和协调ꎬ共同推动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ꎮ 通过

定期巡逻和巡查ꎬ及时发现社区内的安全隐患和问

题ꎬ加强对未成年人矫正对象的管控和监督ꎬ确保

社区的安全和稳定ꎮ 其次ꎬ依靠群众做好矛盾化解

有利于增强未成年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归属感ꎮ 社

区矫正的目的之一是帮助未成年人重新融入社会ꎬ
树立正确的社会观念和价值观ꎮ 通过让群众参与

矛盾化解ꎬ未成年人可以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社区的

温暖和支持ꎬ增强他们的社会归属感ꎬ提高他们的

社会责任感和积极性ꎮ 再者ꎬ群众参与可以有效地

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再次犯罪ꎮ 社区居民了解未

成年人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关系ꎬ可以及时发现他们

可能面临的困境和危机ꎬ提供及时的帮助和支持ꎬ
防止其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ꎮ 同时ꎬ社区居民的参

与还可以形成一种舆论压力ꎬ对未成年人起到积极

的教育和约束作用ꎮ
综上ꎬ倡导人民群众参与ꎬ依靠群众做好矛盾

化解对未成年人进行社区矫正ꎬ既是一种符合社会

治理民主化和群众化要求的举措ꎬ也是一种有效促

进未成年人社会融合和再教育的手段ꎬ与“枫桥经

验”的核心理念紧密契合ꎬ值得在未成年人社区矫

正中加以借鉴和推广ꎮ
(三)建立纵横互通的网格管理系统

在具体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上ꎬ应当参照

“枫桥经验”中的网格化模式ꎬ建立未成年人罪错行

为预防与矫治的一张网ꎮ 社会工作者可以在网格

管理系统中ꎬ通过居民代表、人民群众、家庭、学校

和社区等经线ꎬ以及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人民

法院、人民检察院、关工委、未保委、共青团、妇联等

纬线ꎬ开展以下工作措施:
第一ꎬ信息搜集与分析ꎮ 社会工作者应与网格

管理系统各部门建立紧密联系ꎬ共享信息资源ꎬ及
时了解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的基本情况、问题和需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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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ꎮ 通过对信息的搜集和分析ꎬ社会工作者可以制

定针对性的服务方案ꎬ为未成年人及其家庭提供个

性化的支持和帮助ꎮ 第二ꎬ社区教育和宣传ꎮ 社会

工作者可以与学校、共青团等组织合作ꎬ开展未成

年人法治教育和社会责任教育活动ꎬ引导未成年人

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和社会价值观ꎮ 同时ꎬ社会工

作者还可以利用社区资源ꎬ开展法律知识讲座、社
会公益活动等ꎬ提升社区居民对未成年人矫正工作

的理解和支持ꎮ 第三ꎬ家庭支持和危机干预ꎮ 社会

工作者应积极介入未成年人家庭ꎬ与家庭成员建立

信任关系ꎬ了解家庭内部的问题和矛盾ꎬ并提供家

庭教育指导和危机干预服务ꎮ 通过家访、家庭咨询

等方式ꎬ帮助家长提升家庭教育水平ꎬ改善家庭氛

围ꎬ为未成年人的成长和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持环

境ꎮ 第四ꎬ协调与监督ꎮ 社会工作者应在网格管理

系统中发挥协调和监督作用ꎬ促进各部门之间的信

息共享和资源整合ꎬ确保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

有序开展和有效实施ꎮ 同时ꎬ社会工作者还应定期

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评估和监督ꎬ及时发现问题并

提出改进建议ꎬ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持续改进和

提升ꎮ
(四)润物无声ꎬ“德治”为先

预防违法犯罪ꎬ简而言之ꎬ就是防患于未然、防
患于将然、防患于已然ꎮ 对于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

罪亦是如此ꎮ 防患于未然主要是根据未成年人生

理和心理尚未完全成熟、模仿性强、可塑性大等特

点而采取的违法犯罪预防原则和方法ꎬ加强对未成

年人的德治教育和法治教育ꎻ防患于将然与“抓早

抓小抓苗头”一脉相承ꎬ加强对已有不良行为倾向

未成年人的监管ꎬ将违法犯罪苗头扼杀在萌芽状

态ꎻ防患于已然是对罪错行为未成年人因材施

“矫”ꎬ开展以思想教育和实际帮扶为核心的帮教工

作ꎬ助其融入社会、融入校园、融入家庭ꎮ 强调以

“德治”为先ꎬ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软实力”ꎻ以“法
治”为本ꎬ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硬实力”ꎮ 这是“枫
桥经验”的时代特征和科学内涵ꎮ 第一ꎬ加强家风

建设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中至关重要ꎮ 家庭

是未成年人成长的重要环境ꎬ良好的家风有助于培

养未成年人正确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社会责任

感ꎬ从根本上预防未成年人走上不良道路ꎮ 家风建

设特别强调在日常生活中向未成年人灌输规则意

识、底线意识和价值观ꎬ帮助他们树立崇高的人生

理想ꎬ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ꎮ 因此ꎬ社会工作者在未

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中应该重视家风建设ꎮ 第二ꎬ树

立学校在未成年人法律宣传教育中的主体地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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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ｓｔｅｍ ｆａｃｅｓ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ｈｉｎｄ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ｓ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ｄｅｌｉｎｑｕｅ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ｄｒａｗ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 Ｆｅｎｇｑｉａｏ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ꎬ ｒｅｌｙ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ꎬ
ａｄｈ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ａ ｐｅｏｐｌ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ｇｒｉ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Ｆｅｎｇｑｉａｏ￣ｓｔｙｌ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ａ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ｔｈｅ “ Ｆｅｎｇｑｉａｏ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ｆｅｒｓ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ｅｎｇｑｉａｏ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ꎻ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ꎻ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ꎻ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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